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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排污单位概况

（一）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

1、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朔南热源厂厂址位于朔州

市经济开发区红旗牧场四分厂，占地面积 0.28hm2，建有锅炉房

1栋一层，建筑面积 1216m2，锅炉房内安装 1台 14MW双锅筒

纵置式链条炉，型号为 SZL14-1.0/95/70-AⅡ，行政办公楼 1栋 2

层，行业类别为热力生产和供应，污染类别为废气和废水，主要

产品名称为热力、生产规模为 20吨/小时热水，设计生产能力为

20吨/小时热水，实际生产能力为 20吨/小时热水。

2、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朔南热源厂成立于为 2011

年 1月 19日，2017年 12月 29日，朔州市环境保护局经济开发

区分局以“朔环开函[2017]179号”文对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

复。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，证书编号为

91140600575953312U001V，证书有效期为 2019年 8月 30日至

2022年 8月 29日。

（二）生产工艺简述

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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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污染物产生、治理和排放情况

1、废气

本公司废气污染主要为锅炉烟气和原煤堆场的无组织颗粒

物。

锅炉废气通过 SNCR 炉内脱硝+双碱法脱硫+布袋除尘来处

理，通过 45 米高的烟囱排放。

无组织废气通过将库房、堆场以及生产车间全封闭等措施来

控制无组织污染。

2、废水

废水主要为脱硫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
脱硫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，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，定期用作

农肥。

3、噪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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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界噪声主要为风机及各种泵类运行产生的噪声。

噪声污染防止措施主要有：①从声源上降低噪声，改进机械

设备及工艺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；②在噪声传播途径上降低噪

声，采用“闹静分开”、“增加声控措施”和“合理布局”等方

法降低或组个噪声。

4、固体废物

固体废物为灰渣、除尘灰、脱硫石膏、脱硫渣和生活垃圾，

灰渣、除尘灰、脱硫石膏、脱硫渣出售用作建材，生活垃圾由环

卫部门定期处理。

5、危险废物

我公司不产生危险废物。

6、重金属污染物

我公司无重金属污染物产生。

二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简介

（一）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

1、依据《朔州市 2020 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》，我单位属非

重点排污单位；依据《固定污染源排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

年版）》，我单位为简化管理单位。

2、我公司编制自行监测方案依据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

技术规范 总则》（HJ 942-2018）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

南 总则》（HJ 819-2017）、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

锅炉》（HJ 953-2018）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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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及锅炉》（HJ820-2017）、山西省生态环境厅《关于做好 2021

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晋环函[2021]59

号）和朔州市生态环境局《关于切实做好 2021 年排污单位自行

监测信息公开及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朔环函[2021]24 号）进行

编制。

（二）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

为认真履行企业自行监测的职责，我单位采取的自行监测手

段为手工监测+在线监测，手工开展方式为委托监测。

自动监测项目为锅炉排放口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；

委托监测项目为锅炉排放口其余项的监测，厂界无组织废气，厂

界噪声的监测。

（三）自动监测情况

我公司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并采用该数据作为自行监

测数据，设备名称、型号、数量及监测项目、与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联网和验收情况、运维情况等见表 2-1。

表 2-1 自动监测设备一览表

序

号

监

测

类

别

监测

点位

监测

项目

监测方法及

依据

监测设备名

称、型号
设备厂家

是

否

联

网

是

否

验

收

运营商

1 废

气

锅炉

排气
筒上

颗粒物 后向散射法 LSS2004 安荣信科技
有限公司

是 否

太原海
纳辰科

仪器仪
表有限
公司

SO2 非分散红外
吸收法

SERVOPRO4
900 英国仕福梅

NO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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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验室建设情况

我单位采取的自行监测手段为自动监测+手工监测，手工开

展方式为委托监测，我单位未建设实验室。

三、监测内容

（一）废气监测

1、废气监测内容

废气主要排放源主要为锅炉废气、废气排放口数量 1 个。监

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-1、3-2。

表 3-1 废气污染源手工监测内容一览表

序

号

污染源

类型
污染源名称

排放口

名称

监测点

位

监测

项目

监测

频次

样品

个数
测试要求

1
固定

源

废气

SZL14-1.0/95/70-AⅡ
燃煤热水锅炉

DA001
废气

排放

口 1

汞及

其化

合物

每季度

一次，

每次一

天

每次非

连续采

样至少 3
个

同步监测

工况负

荷、烟气

参数等

林格

曼黑

度

2
无组

织

废气

厂界 /

厂界外

下风向

4个监

控点

颗粒

物

每季度

一次，

每次一

天

每次采

样至少 4
个

同步记录

风速、风

向、气温、

气压等

表 3-2 废气污染源自动监测内容一览表

序

号

污染源类

型
污染源名称

排放口

编号
监测点位

监测

项目

监测

频次
测试要求

1
固定源

废气

SZL14-1.0/9
5/70-AⅡ燃
煤热水锅炉

DA001 锅炉排气筒

二氧化硫
每小

时 1次

同步监测工

况负荷、烟气

参数等

氮氧化物

颗粒物

2、废气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

20t/h燃
煤锅炉

（炉内

脱硝）

布袋

除尘

器

45m

20m

φ=0.8m

17m
风机

脱

硫

塔



~ 6 ~

锅炉废气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

厂界无组织废气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

3、废气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

废气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-3。

表 3-3 废气污染物手工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

序

号

监测项

目

采样方法及

依据

样品保

存方法

监测分析方法及依

据

方法

检出限

监测仪器设备

名称和型号

1
汞及其

化合物

《固定源废气

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/T397-200
7）

《固定污染源

排气中颗粒物

测定与气态污

染物采样方法》

（GB/T16157-1
996）及修改单

封闭吸

收管，避

光保存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

汞的测定 冷原子

吸收分光光度法

（暂行）》

（HJ543-2009）

0.0025mg/m3

智能双路烟气

采样器（崂应

3072 型），冷

原子吸收微分

测汞仪

（JLBG-207）

2
林格曼

黑度
/

《固定污染源排放

烟气黑度的测定林

格曼烟气黑度图

法》（HJ/T398-2007）

/ 烟气黑度板

3 无组织 大气污染物无 滤膜对 《环境空气 总悬 0.001mg/m3 空气/智能 T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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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监测项

目

采样方法及

依据

样品保

存方法

监测分析方法及依

据

方法

检出限

监测仪器设备

名称和型号

颗粒物 组织排放监测
技术导则

HJ/T55-2000

折，保存
盒中保

存

浮颗粒物的测定
重量法》(GB/T

15432-1995)及修改
单

综合采样器（崂

应 2050型）、

电子天平

（AUY120）

（二）废水监测

我公司无废水外排，故无监测内容。

（三）厂界噪声监测

1、厂界噪声监测内容

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3-4。

表 3-4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

点位布设
监测项

目
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及依据

方法

检出限

仪器设备名

称和型号

厂界北侧 1#、厂

界东侧 2#、厂界

南侧 3#、厂界西

侧 4#

Leq（A）
每季度一次

（昼、夜各

一次）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（GB12348-2008）

中 5测量方法

35dB
多功能声级

计 AWA5688

3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
▲1#

▲2#

▲3#

▲4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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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界噪声手工监测点位示意图

（四）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

1、监测内容

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批复和其他环境管理有要求

的，未对我公司周边环境质量监测做出要求，故不进行监测。

四、自行监测质量控制

（一）手工监测质量控制

1、监测机构和人员要求：我单位自行监测工作委托山西清

帆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完成，该单位经过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单

位组织的资质认定工作，资质认定证书的编号为 170412051041，

有效期为 2017 年 8月 30 日至 2023 年 8月 29 日，2019 年 10 月

12 日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备案。

2、监测分析方法要求：采用国家标准方法、行业标准方法

或国家生态环境部推荐方法。

3、仪器要求：所有监测仪器、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

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，按规范定期校准。

4、环境空气、废气监测要求：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

测技术规范》（HJ194-2017）及修改单、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

规范》（HJ/T397-2007）、《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

制技术规范》（HJ/T373-2007）和《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

技术导则》（HJ/T55-2000）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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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要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样、平行样、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

控措施。

5、噪声监测要求：布点、测量、气象条件按照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、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中的要求进行，声级计在测量前、后必须在测

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。

6、记录报告要求：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、

准确、不得随意涂改。监测数据和报告经“三校”“三审”。

（二）自动监测质量控制

1、我公司委托运维，由太原市海纳辰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

负责运行和维护。

2、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要求：按照《固定污染源烟气（SO2、

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75-2017）和《固定

污染源烟气（SO2、NOX、颗粒物）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

检测方法》（HJ76-2017）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校准与维护。

3、记录要求：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、各类原始记录内容

应完整并有相关人员签字，长期保存。

五、执行标准

各类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见表 5-1。

表 5-1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

污染源

类型
序号

污染源名

称
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

固定源 1 14MW燃 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颗粒物 10mg/m3 现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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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源

类型
序号

污染源名

称
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

废气 煤热水锅

炉

放标准》

（DB14/1929-2019）表
1

2 二氧化硫 35mg/m3

3 氮氧化物 50mg/m3

4 汞及其化合物 0.05mg/m3

5 林格曼黑度 ＜1级
无组织

废气
1 厂界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（GB16297-1996） 颗粒物 1.0mg/m3 环评执行标准

厂界噪

声
1 厂界 1-4#

点位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

GB12348-2008 2类

Leq（昼间） 60dB
环评执行标准

Leq（夜间） 50dB

六、委托监测情况

我公司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，故委托取得检验检测资质并在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的山西清帆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开展监测；

委托的内容为所有手工监测内容，详情见合同，合同附后。

七、信息记录和报告

（一）信息记录

1、手工监测的记录

（1）采样记录：采样日期、采样时间、采样点位、混合取

样的样品数量、采样器名称、采样人姓名等。

（2）样品保存和交接：样品保存方式、样品传输交接记录。

（3）样品分析记录：分析日期、样品处理方式、分析方法、

质控措施、分析结果、分析人姓名等。

（4）质控记录：质控结果报告单。

2、自动监测运维记录

包括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状况、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、系统

校准、校验工作等；仪器说明书及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其他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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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项目；校准、维护保养、维修记录等。

3、生产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

记录监测期间排污单位及各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状况（包括停

机、启动情况）、产品产量、主要原辅料使用量、取水量、主要

燃料消耗量、燃料主要成分、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状态参数、

污染治理主要药剂消耗情况等。日常生产中上述信息整理成台账

保存备查。

4、固体废物（危险废物）产生与处理状况

记录监测期间各类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、综合利用

量、处置量、贮存量、倾倒丢弃量，危险废物详细记录其具体去

向。

（二）信息报告

自行监测年度报告，年度报告包含以下内容：

1、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；

2、各主要生产设施全年运行天数，各监测点、各监测指标

全年监测次数、超标情况、浓度分布情况；

3、按要求开展的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状况监测结果；

4、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；

5、排污单位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。

（三）应急报告

1、监测结果出现超标时，对超标的项目增加监测频次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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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超标原因；

2、若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，向朔州市生态环境

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提交事故分析报告，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采

取减轻或防止污染的措施，以及今后的预防及改进措施。若因发

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，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

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，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害，并及时向城镇排

水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。

八、自行监测信息公开

（一）公开方式

1、我公司按要求及时在《朔州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实

时发布平台》填报自行监测数据等信息。

2、我公司通过厂区外的告示栏张贴告示的方式同步自公开

自行监测信息。

（二）公开内容

1、基础信息：排污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所属行业、地

理位置、生产周期、联系方式、接受委托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名

称等；

2、自行监测方案（排污单位基础信息、自行监测内容如有

变更，排污单位应重新编制自行监测方案，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

重新备案并公布）；

3、自行监测结果：全部监测点位、监测时间、污染物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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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浓度、标准限值、达标情况、超标倍数、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

放去向；

4、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；

5、自行监测年度报告；

6、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。

（三）公开时限

1、排污单位基础信息与自行监测方案一同公布。

2、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的次日公开，公开日

期不得跨越监测周期；

3、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开，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数

据为每 1 小时的均值；

4、2022 年 1月底前公布 2021 年度自行监测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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